
2022年度政府决算公开
文字说明

中牟县财政局

2023年 8月



目 录

第一部分：关于中牟县 2022年财政决算（草案）及 2023
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1）
第二部分：2022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13）
第三部分：2022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15）
第四部分：2022年全县三公经费情况………（16）
第五部分：2022年全县三公经费变动说明…（17）
第六部分：2022年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18）



— 1 —

第一部分

关于中牟县 2022年财政决算（草案）
及 2023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年 7 月 19 日在中牟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

中牟县财政局局长 申永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中牟县 2022 年财政决算和 2023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为 596200 万元，执行中因大规模新增留抵退税、疫情反弹等

因素影响，将收入预算调整为 539500万元，实际完成 539516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4.98%，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235802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303714 万元，税收收入占比为

43.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22306万元、上

年结转结余 2361 万元、新增债券转贷收入 147730 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7521 万元和调入资金 92509 万元，全年收入总

计 10119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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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为 740439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收入增加、新增债券转贷

收入、上解收入增加等因素，年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730727 万元，实际完成 719472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5%，

同比下降 10.5%。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 13117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35743 万元、调出资金 725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45

万元，滚存结余 11255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县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349540 万元，执行中因非税收入增加，

将收入预算调整为 399500 万元，实际完成 392123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8.2%，同比增长 17.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222306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63021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361 万元、调入资金 92509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47730 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521 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927571 万元。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2 年县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99970 万元，执行中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调整、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新增转贷收入，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调整预算数为 619588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608333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2%，同比下降 12.2%。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地方债券还本支出、安排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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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稳定调节基金后，2022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2 年政府

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800000 万元，受新冠疫情影响，多数企业延

迟复工或复工复产时间较短，资金流动性受限，摘地意愿不强，

土地出让规模明显下降，经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批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143200万元，实际完成 14381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4%。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 9748 万元、调入资金 7251 万元、上年结余 94404万元、新增

专项债券收入 215200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470418 万元。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2 年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884778 万元，经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批准，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为 359463 万元，实际

完成 284676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79.2%。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2 年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27861 万元，实际完成 26015 万元，为预算

的 93.37%；支出预算为 35827 万元，实际完成 37210 万元，为

预算的 103.86%。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均已市级统筹，相关数

据不在决算报表中反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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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2 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为 1000 万元，因我县国有企业上缴利润

增加和股权转让收入增加，经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整为 37264 万元，实际完成

3726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调出资金 36164 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 173 万元，支出预算相应调整为 1173万元，实际完成

110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3.78%，主要用于国有公司资本金注

入。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省财

政厅下达我县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92.16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116.48 亿元，专项债务 75.68 亿元。2022 年底我县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 160.7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95.31 亿元，专项债

务 65.43 亿元。债务余额不超过规定的限额。

全县和县本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总体看，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十五届人大一

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准的预算，坚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兜紧兜牢“三保”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

撑。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不断加强政策落实，顶住超预期因素冲击。一是全面

落实退、减、缓、免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把支持企业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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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的重点，更大力度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制度性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部分延续性税费支

持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16.55亿元。二是切

实管好用好直达资金。严格按照“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要求，

实现资金下达和使用监管同步，及时全部分配下达直达资金 7.25

亿元，直接惠企利民，切实解民忧、纾企困。三是全力向上争取

资金。全县各部门齐心协力、奋发向上，积极向中央、省、市争

取各类专项转移支付 4.48 亿元，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36.3 亿元。

第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民生保障刚劲有力。一是尽心尽

力兜牢“三保”底线。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始终把“三保”支出放在

财政支出的优先地位。二是尽心尽力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加大财

政统筹力度，确保疫情防控攻坚关键时期所需医疗物资采购、防

控卡点后勤保障、患者医治费用等必要经费。累计投入资金 1.04

亿元，为疫情防控攻坚收尾阶段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尽心尽力扶

持产业发展。拨付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7049 万元，支持我县文化

创意、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智能制造、

信息技术等产业项目，助推重大产业项目顺利落地、发展及转型

升级。

第三，不断强化过程监管，预算管理日趋完善。一是科学规

范编制财政预算。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和财力

可能科学核定预算，提高年度预算安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加强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强化项目库管理，



— 6 —

提高财政预算的统筹能力。二是统筹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统一部署，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加

强宣传培训，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广工

作。2022 年起，我县各项预算管理业务逐步实现通过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办理，全面提升财政预算管理现代化管理水平。三是

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

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覆盖

预算管理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管理机制。不断完善预算绩效

指标体系，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有效推动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纵深发展。

第四，不断增强安全发展，债务风险防范有力。始终树立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有效遏制隐性

债务增量，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一方面，提前谋划，合

理安排全年化债资金需求，统筹预算资金、国有公司资金做好债

务偿还，在资金保障任务艰巨的情况下，圆满完成 2022 年隐性

债务化解任务。另一方面，统筹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及风险防控，

完善债务动态监管机制，确保债务不存在化解风险、不存在新增

隐性风险、不存在逾期风险，我县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不断做好审计整改，查出问题立行立改。高度重视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目标，确保整改成效。

对于共性问题，着力建章立制尽快规范，从源头上加以解决。对

于个性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严肃财经纪律，提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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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水平。将审计查出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完善政策和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并与绩效评价、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挂钩，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

2023 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和稳经济政策的持

续实施，收入形势向好发展。但是，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较长过程，

“三保”兜底、债务化解、重点项目建设等各类刚性支出资金需求

依然较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面对严峻的财政收支形势，

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积极组织收入、统筹安

排支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

振兴、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55570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354029万元，为预算的 63.7%，

同比增长 3.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41728 万元，非税收入完

成 212301 万元，税收收入占比为 40%。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696986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转移支付增加等，截止 6 月底，实

际完成 424331万元，同比增长 34.5%。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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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35334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260356

万元，为预算的 73.68%，同比下降 3.13%。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600346 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转移支付，

减去补助下级支出等，截止 6 月底，实际完成 363695 万元，同

比增长 41.75%。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为 60000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27244万元，为预

算的 4.54%，同比增长 27.5%。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753449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245523万元，同比下降 40%。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县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27864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13977万元，

为预算的 50.16%，同比增长 9.0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38787万元，实际完成 18894 万元，为预算的 48.71%，同比增长

7.79%。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1500 万元，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无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150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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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5. 新增债券安排情况

经过积极争取，2023 年上半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新增专

项债券资金 78200万元，主要用于中牟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项目

31100万元，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8#安置区建设项目 15000

万元，职教中心三期建设项目 8700 万元，中牟县郭庄社区安置

房建设项目 6200 万元，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新能源标准化厂房

项目 5000 万元，中牟县朱博士社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3500 万元，

中牟县学前教育增容提升项目 3400万元，中牟县 2019年至 2021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2200 万元，中牟县汽车园区环卫站、

远航路环卫站和环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100 万元，中牟县 2022

年农村供水改造工程 1000 万元。按要求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

2023 年上半年，县财政部门持续加强与税务、资源规划等

征收部门协调联动，组成工作专班，建立例会机制，强化税收征

收管理，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制定乡

镇（街道）激励政策等多种措施，积极挖掘增收潜力，确保应收

尽收。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35.4 亿元，

同比增长 3.3%，实现收入“半年红”。

2023 年上半年，面对经济复苏低于预期，财政部门坚持政

府过紧日子要求，统筹资金确保了基本“三保”正常支出，债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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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化解，助企纾困政策落实、重点支出及时拨付。1—6 月份，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42.4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31.5

亿元增长 34.5%，其中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 32.2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审

查意见和本次会议提出的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全面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圆满

完成。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聚焦财源培育，着力助推财政增收。一是着力盘活存量

财源。强化税收征收管理，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坚持依法征收、

应收尽收，千方百计抓好收入组织工作。二是着力拓展增量财源。

不断推进招商引资，加强对项目和企业跟踪管理和服务，做好要

素保障，吸引更多效益高、增长快的总部经济企业落户本地，切

实把招商引资的成果体现到财政收入增长上。三是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全力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专项债资金，有效补充县级财力，

推动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和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

础。

2. 聚焦民生福祉，着力保障基本民生。一是坚持政府过紧

日子不动摇。把牢预算支出、资产配置、政府采购等关口，努力

降低行政成本，节省更多资金用于急需领域。二是兜牢“三保”

底线。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三保”支出优先安排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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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加强财政运行监测和分析，完善“三保”应急预案，及时发现

化解风险隐患。三是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支持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提升科技投入效能，落实好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政策，

补齐民生短板。

3. 聚焦效能提升，着力推进深化改革。一是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增

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继续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实施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推动跨年度预算平衡。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加强重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提升绩效目标质量，强化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进一步做好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三

是完善县乡财政体制。优化县与乡镇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四是

着力推动国企改革。做好县属国有企业改革，促使企业能够按照

现代企业的架构、市场主体的思维开展经营活动，推动企业市场

化转型。

4. 聚焦依法行政，着力完善财政治理。一是着力加强预算

约束力。严格执行《预算法》规定，杜绝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

出。二是着力加大财政监督力度。持续整饬财经秩序，积极推动

党内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融合，形成巡察监督与财会监督协作配

合机制，为有效防范廉政风险和业务风险，保持严肃财经纪律高

压态势打下基础。三是着力提升防范风险能力。加强政府债务管

理，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举债，持续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加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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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融资公司风险防控，严防风险叠加累积，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牟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同时，外部

环境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依然较大，经济运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多，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

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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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2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2 年我县共收到上级转移支付 210316 万元。

其中：一般转移支付 191787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33694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8457 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41791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165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3793万元、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852万

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201 万元、教育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888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 4906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870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1 万元、城

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收入 15173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90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45 万元、粮

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86 万元、增值税留抵退

税转移支付收入 6033 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7382 万元、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6690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 18529万元（一般公共服务 62 万元、国防 12

万元、公共安全 18 万元、教育 1078 万元、科学技术 983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82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1 万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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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358 万元、节能环保 18 万元、农林水 3429 万元、交通运输

1396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1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408万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7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855 万元、

城乡社区 5789 万元、农林水 37万元、其他收入 3060 万元）。

根据上级要求的每笔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办法及支出科目，

当年已安排支出 204231 万元，剩余 6085 万元（其他科学技术支

出 493 万元、就业补助 159万元、能源节约利用 351万元、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7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基金支出 493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821 万元、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37 万元、彩票公益

金安排的支出 4372 万元）已按规定结转 2023 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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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2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1 年末，我县债务余额 1,440,73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941,067万元，专项债务 499,666 万元。

2022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1,921,639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1,164,813 万元；专项债务 756,826万元。

2022 年，我县共计收到上级债务转贷收入 362,930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147,730 万元；专项债务 215,200 万元。

2022 年，我县共计偿还债务本金 196,269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偿还 135,743 万元；专项债务偿还 60,526 万元。

2022 年，我县债务付息支出共计 49,695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付息支出 32,151 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544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我县债务余额 1,607,441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 953,101万元，专项债务 654,3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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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2年全县三公经费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团组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

二、公务接待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支出

67.31 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购置公务用车 0 辆）、运行维护费 182.04 万元（公务用

车保有量 275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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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2022年全县三公经费变动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共 0 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0 万元。

原因是：我县没有安排因公出国事项，无此项支出预算。

二、公务接待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公务接待费用

67.31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115.93 万元。

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厉行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

关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用共 182.04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258.87 万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0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12.5 万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182.04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246.37 万元。

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厉行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

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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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2022年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

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要求，县财政部门认

真贯彻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战略部署，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健全完善制度体系

着眼于预算绩效管理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根据

实际情况完善已有的绩效管理制度。目前，我县已形成从预算编

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绩效评价到评价报告公开等全流程的

制度框架体系。2022 年研究制定《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

点》、出台《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

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助力我县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二、加强事前绩效评估

将绩效评估报告作为申报预算的必要条件，安排部门预算时

要求部门对项目、政策立项实施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

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财政支持的方式及项目

预算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形成项目绩效评估

报告，实现项目预算和事前绩效目标同步编制、同步报送、同步

审核，从源头上推进绩效管理和预算一体化。同时，建立健全新

出台或到期延续重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确保财政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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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发挥实效。

三、严格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目标是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编制 2023 年部

门预算时，我们要求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全部填报绩效目标的同

时，对预算追加和转移支付资金也要填报绩效目标，真正做到所

有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截至目前绩效目标完成审核的项目

数量达到 3562 个。根据《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按照业务科室初审，预算科复审的审核流程，进一步完善绩效目

标审核机制，确保所有审核的绩效目标指标选取明确、指标值设

置合理、指标细化量化，对审核后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同步批

复、同步公开。

四、强化绩效运行监控

2022 年，对上半年填报绩效目标的 2200 个项目全部线上开

展绩效运行监控，涉及年初预算项目金额 64.48 亿元。同时县财

政选取 20 个重点项目，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

行“双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纠偏，对预计无法完成、进度

滞缓、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预算进行调整，确保绩效目标

保质保量如期实现。从 20 个重点项目监控报告看，跟踪监控结

论良好的项目 12 个，占 60%，跟踪监控结论合格的项目 8 个，

占 40%。

五、扎实开展绩效评价

指导单位做好绩效自评价。全面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和项



— 20 —

目绩效自评价，评价项目 1899 个，评价资金 38.85 亿元。为提

高绩效自评工作效果，我们今年将继续开展绩效自评质量评比活

动。选取部分县直预算单位和乡镇（街道）借助第三方绩效公司

组织对预算单位的自评填报情况开展质量评比。从前期各部门自

评工作完成情况看，整体填报质量较上年有大幅度提升。深入开

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选取政法委、融媒体中心、交通局、农委、

卫健委等八个单位的乡（镇、街道）视频监控运行维护费、城市

公交财政补贴、新鲜生活垃圾处理费等八个重点民生项目，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评价，评价金额 1.42 亿元。第三方中介机

构按照“独立客观、实事求是”的绩效评价原则，经过评价方案设

计、实地调研、评价报告撰写、质控与修改等四个阶段的工作，

初步形成评价结果。经过第三方中介机构、项目单位、财政相关

业务科室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的沟通论证，目前已基本形成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从评价情况看，个别项目存在：项目管理制

度不健全、资金使用不符合预算批复用途、预算标准执行有效性

不足、项目执行管理有待加强等问题。进一步扩大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范围。今年县财政选取县科技工信局和县司法局开展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从目前的评价情况看，存在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设置约束指导性欠佳、部门业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执法监

督有效性有待提升、预算资金支出结构不够合理、部门运行成本

控制有待加强、公用经费控制率不足、部门履职目标细化不足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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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进一步提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细化量化结果应用建议，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的激励

约束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

安排。健全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机制，建立结

果整改应用台账，汇总分析结果应用情况。推行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与反馈整改、报告通报、预算安排、预算公开相结合的措施，

推进财政支出由“重分配”向“重绩效”转变。

七、认真组织绩效管理考核

认真总结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政府综合考评情况，进

一步完善考评办法、认真组织开展并顺利完成对全县各乡镇（街

道）和预算单位的考评工作。考评结果为优秀的由上一年的 6 家

增至 19家，不合格的由上一年的 14 家降至 0 家，整体情况有了

大幅度的提升。根据上级财政部门考核安排，2023 年考核工作

较往年有了较大变化，考核范围由预算绩效管理扩大到涵盖财政

收入、预算管理、预算执行管理等五个工作专项的财政绩效管理

考核，我们积极对接上级财政部门和县考评办，将完成考核事项、

梳理考核材料工作贯穿到全年财政工作当中，确保我县考核成绩

持续保持省市前列。同时，对照市级财政绩效管理考核要求，逐

条梳理适用县级考核的指标标准，认真制定 2023 年县级财政绩

效管理考核方案，目前已将考核方案报至县考评办。


